
 

 

证券代码：600588          证券简称：用友网络      公告编号：临 2017-058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激励权益登记日：2017 年 8 月 4 日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3,846.561 万份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905.654 万股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友网络”或“公司”）根据 2017

年 6 月 8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于 2017 年 6 月 26 日召开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公司完成了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2017 年 6 月 26 日拟向 1442 名激励对象授予 3864.294 万份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为 15.88 元/份；拟向 1442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32.106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4.12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3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放弃认购其对应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1 名激励对象放弃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26.452 万股，1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合计 17.733

万股。  

因此，公司最后实际向 1428 名激励对象授予 3,846.561 万份股票期权，向

1408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05.654 万股限制性股票。 

（一）股票期权的实际授予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2、授予日：2017 年 6 月 26 日； 

3、行权价格：15.88 元/份； 

4、最终实际授予数量：3,846.561 万份； 

5、最终实际授予人数：1428 人； 

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10%。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

数量（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

权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比例 

陈强兵 执行总裁 66.667 1.733% 0.046% 

谢志华 执行副总裁 33.333 0.867% 0.023% 

章培林 财务总监 33.333 0.867% 0.023%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 

26.667 0.693% 0.018%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严绍业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张纪雄 高级副总裁 6.667 0.173% 0.005% 

王健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徐洋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胡彬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徐宝东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左骏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杨晓柏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任志刚 高级副总裁 23.333 0.607% 0.016% 

其他骨干人员 1414 人 3469.897 90.208% 2.370% 

合计 3846.561 100.000% 2.627%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和行权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

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为等待期，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适用不同的等待期，均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计算，分

别为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40%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30% 

（二）限制性股票的实际授予情况 

1、股票来源：根据《2017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根据《2017 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回购开始公告》，自 2017 年 6 月 9 日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期间，公司通过连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已发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A 股普通股股票 1932.6432 万股； 

2、授予日：2017 年 6 月 26 日； 

3、授予价格：4.12 元/股； 

4、最终实际授予数量：1,905.654 万股； 

5、最终实际授予人数：1408 人 

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 10%。 

2、本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

担保或偿还债务； 

解除限售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陈强兵 执行总裁 33.333 1.749% 0.023% 

谢志华 执行 副总裁 16.667 0.875% 0.011% 

章培林 财务总监 16.667 0.875% 0.011%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 
13.333 0.700% 0.009%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严绍业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张纪雄 高级副总裁 3.333 0.175% 0.002% 

王健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徐洋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胡彬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徐宝东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左骏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杨晓柏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任志刚 高级副总裁 11.667 0.612% 0.008% 

其他骨干人员 1394 人 1717.318 90.117% 1.173% 

合计 1905.654 100.000% 1.301% 



 

 

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二、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圆全验字

[2017]000015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7年 7月 11日止，公司已收到 1408名

激励对象认缴的出资款人民币 78,513,034.49 元，均为货币出资，其中：计入实

收资本人民币 19,056,540 元，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人民币 59,456,494.49

元。 

三、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登记的股票期权共计 3,846.561 万份，本次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905.654 万股，上述权益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完成。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3,851,821 

0.26 

19,326,432 0 23,178,253 

1.58   

二、无限

售条件流

通股份 

1,460,365,

990 

99.74 

0 19,326,432 1,441,039,558 

 98.42 



 

 

三、股份

总数 

1,464,217,

811 

 

100.00  19,326,432 19,326,432 1,464,217,811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授予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完成，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董事

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26 日。 经测算，本次实际授予股票

期权的激励成本合计为 18817.850 万元，则 2017 年-2020 年股票期权成本摊销

情况测算见下表：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万份）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3,846.561 18817.850  5103.675  8103.779  4305.250  1305.146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市价为基础，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

值进行计量。在测算日，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允价值=授予日公司收盘

价-授予价格，为每股 12.78 元。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6 月 26 日，公司实际授予

1,905.654 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费用预计为 24354.258 万元，前述总费用由

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在相应的年度内按每次解除限售比例

分摊，同时增加资本公积。则 2017 年-2020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测算见

下表：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1,905.654 24354.258  7915.134  10959.416  4261.995  1217.713  

授予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费用预测见下表：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43172.108  13018.809  19063.195  8567.245  2522.859  

1、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

日收盘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

摊薄影响。 

2、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九日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件 

2、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圆全验字

[2017]000015 号《验资报告》。 

 


